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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田金林、曾德军、陈丽洲、郭建荣、卢建芝、陈向阳、任小冲、康志、朱颖欣、

张凌寒、余丽君、赵倩、杨菲菲、黄文容、曾子璇。

本标准为第二次发布，历次发布版本情况如下：

——Z/ZHRER J100.1-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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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市不动产登记标准化管理办法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珠海市不动产登记标准化工作管理的总则、组织管理、工作规划、信息与知识培训、

标准制订、标准实施、监督检查与改进、报告与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珠海市不动产登记机构及行业相关单位标准化工作的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

GB/T 20001.1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1部分：标准化和相关活动的通用术语

3 术语和定义

GB/T 1.1、GB/T 200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标准化

为获得最佳秩序，促进共同效益，确保登记安全，对珠海市不动产登记工作现实的或潜在的问题确

立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条款以及编制、发布和应用文件的活动。

4 总则

4.1 在珠海市内不动产登记工作领域的标准（统称为不动产登记标准）制定、实施、监督等相关活动，

除遵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外，还应遵守本办法。

4.2 不动产登记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和内部标准。国家标准分为强制

性标准、推荐性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是推荐性标准。

4.3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及下设的各分中心应当依据法定职责，对不动产登记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监

督检查。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应当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

4.4 珠海市不动产登记标准化领导小组负责指导珠海市不动产登记标准化建设，统筹协调珠海市不动

产登记领域标准，研究审核珠海市不动产登记标准化发展重大政策和重要事项等工作。

4.5 鼓励相关单位参与制定不动产登记领域标准制订工作，推进与香港、澳门不动产登记跨境联办领

域的标准制订工作，加强不动产登记标准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4.6 不动产登记标准化工作应纳入中心工作考核。

5 组织管理

5.1 管理架构

为统筹全市不动产登记标准化工作，珠海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设立以下工作管理架构：

a) 设立标准化领导小组，中心负责人担任组长，分管领导担任常务副组长，领导班子其他成员任

副组长，负责研究标准化工作的重大问题；

b) 标准化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中心内审监督科，为标准化工作的统筹管理机构；

c) 各科室、分中心按照职能范围，负责本领域相关标准的执行及实施标准情况的监督检查等日常

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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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人员

5.2.1 人员配置

5.2.1.1 标准化领导小组成员为各科室、分中心负责人。

5.2.1.2 内审监督科分管领导兼任标准化办公室主任。

5.2.1.3 各科室、分中心指定人员对标准化工作进行日常管理。

5.2.2 知识和能力

5.2.2.1 具备与所从事的标准化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标准化知识和工作技能。

5.2.2.2 熟悉并能执行国家、地方有关标准化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

5.2.2.3 熟悉不动产登记综合管理与服务的流程、管理要求及现状，具备一定的管理知识。

5.2.2.4 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计算机应用及文字表达能力。

5.3 主要职责

5.3.1 标准化领导小组

5.3.1.1 贯彻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有关强制性标准。

5.3.1.2 统一归口管理本市不动产登记标准。

5.3.1.3 组织制定本市不动产登记标准化管理制度。

5.3.1.4 负责标准化工作的组织领导，根据需要调配资源，安排人员和时间开展工作。

5.3.1.5 审议标准化制修订等工作规划、计划。

5.3.1.6 审议标准体系表。

5.3.1.7 审核标准化工作经费。

5.3.1.8 对已实施的标准进行监督检查。

5.3.1.9 组织标准复审。

5.3.2 标准化办公室

5.3.2.1 统筹不动产登记标准化日常工作。

5.3.2.2 组织落实标准化领导小组决策。

5.3.2.3 编制全市不动产登记标准化工作规划、计划、目标及任务。

5.3.2.4 提出和安排标准化工作经费，并将其纳入财政预算。

5.3.2.5 建立标准档案。

5.3.2.6 组织监督检查有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本市标准的实施情况。

5.3.2.7 组织标准化审查。

5.3.2.8 组织开展标准化知识培训。

5.3.3 各科室、分中心

5.3.3.1 贯彻执行国家标准化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有关强制性标准。

5.3.3.2 完成标准化领导小组下达的工作任务。

5.3.3.3 配合标准化办公室开展标准化工作。

5.3.3.4 了解相关标准化信息，组织实施与本科室、分中心有关的标准。

5.3.3.5 监督检查管辖范围人员实施标准的情况。

6 标准化工作规划

6.1 宜制定珠海市不动产登记标准化发展纲要或规划，应每年制定出台标准化年度工作计划或要点。

6.2 不动产登记标准化规划应当符合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规划、自然资源确权登记相关规划，充分考

虑新技术、新业态发展趋势。

6.3 不动产登记标准化年度计划或要点应当依据标准体系并结合行业发展与珠海建设发展需要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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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标准体系实行动态管理，根据需要及时进行调整。

6.5 分中心等相关单位可根据工作需要制定本领域标准化年度计划。

7 标准化信息与知识培训

7.1 标准化信息

7.1.1 信息范围

标准化信息范围主要包括：

a) 服务提供、质量、安全、环境等方面有效的各种标准文本；

b) 国内外有关标准化期刊、出版物、专著；

c) 国家和地方有关标准化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d) 有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国际标准、国外先进标准、地区标准、技术法规中的中外文本；

e) 其他与本服务体系有关的标准化信息。

7.1.2 信息管理

标准化办公室负责组织搜集、整理、保管和使用标准化信息，应：

a) 建立稳定的信息搜集渠道；

b) 及时地了解并搜集与本服务体系有关的标准发布，修订、更改和废止的信息；

c) 对收集到的信息进行整理、分类、登记、编目和借阅，及时传递到使用部门；

d) 收藏的标准信息应及时更替、更改，保持良好的时效性。

7.2 标准化知识培训

全体人员均应接受标准化知识的培训，以达到：

a) 熟悉国家有关标准化的法律法规、方针和政策；

b) 了解标准化的基本知识，业务工作人员应熟悉并掌握管辖范围内的各类标准，能贯彻和运用；

c) 可熟练运用与本职工作有关的标准；

d) 专兼职标准化人员应达到本标准5.2.2的要求。

8 标准制订

8.1 制订范围

纳入珠海市不动产登记管理的重复性管理、服务、过程和技术活动等。

8.2 制订程序

标准制定程序一般为：立项——拟定标准框架——起草标准——征求意见——审查——发布实施；

特殊情况下可实施快速程序：立项——起草标准——审查——发布实施。

8.3 立项原则

各科室、分中心及相关单位提出的标准立项建议，一般由标准化办公室确定，必要时报标准化领导

小组审定。

8.4 标准起草

标准起草应组织涵盖标准各利益相关方的单位代表组成起草小组，起草小组应对标准进行认真研究、

充分研讨，吸收多方意见并科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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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征求意见

应进行公开征求意见，宜向利益相关方和专家代表定向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时间一般不少于7天。

8.6 标准审查

应组织专家对征求意见后形成的标准送审稿进行审查，起草人员不可作为标准审查人员。

8.7 批准发布

标准应由标准化领导小组或单位负责人批准发布。

8.8 标准格式

标准格式应参照GB/T 1.1的要求执行。

9 标准实施

9.1 基本原则

实施标准的基本原则包括：

a) 实施标准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b)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中有关强制性标准，应严格执行；

c) 纳入本标准体系的标准都应严格执行，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擅自更改或降低标准。

9.2 程序和方法

9.2.1 制定实施标准计划

应将实施标准的工作列入工作计划，规定有关部门应承担的任务和完成时间。实施标准的计划包括：

实施标准的方式、内容、步骤、负责人员、起止时间、应达到的要求。

9.2.2 实施准备

实施标准的准备工作包括：

a) 明确相应的部门，负责实施标准的组织协调；

b) 向有关人员宣传、讲解标准；

c) 进行技术准备，必要时应进行科技攻关或技术改造；

d) 进行物资准备，为实施标准提供必要的资源。

9.3 实施标准

9.3.1 按照服务法规、服务通用基础标准、服务保障标准、服务提供标准的不同特点，在做好准备工

作的基础上，由各部门分别在各个环节组织实施有关标准。

9.3.2 各科室、分中心应严格实施标准。

9.3.3 在贯彻实施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中心标准遇到的问题，应及时与标准化管理办公

室或标准起草小组沟通。

10 监督检查与改进

10.1 总则

10.1.1 实施标准的监督检查是指对标准贯彻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处理的活动。通过监督检查，

可促进标准的有效执行，促进更高质量发展，并发现标准本身存在的问题，以采取改进措施。

10.1.2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及下设的各分中心应当依据法定职责，对不动产登记标准实施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强制性标准实施情况应当作为监督检查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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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内审监督科应受理不动产登记领域标准实施投诉举报，公开举报投诉方式。

接到举报投诉的，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处理。

10.1.4 应建立不动产登记标准实施信息反馈和评估机制，根据技术进步情况和行业发展需要适时进行

实施效果评估，并对其制定的标准进行复审。

10.2 监督检查内容

对标准实施进行监督检查的内容包括：

a) 本办法的落实执行情况；

b) 已实施标准的执行情况；

c) 本体系内法规、服务通用基础标准、服务保障标准、服务提供标准贯彻执行情况；

d) 增加新的服务内容、改进服务方式方法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化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

要求。

10.3 监督检查方式

10.3.1 标准实施监督可采用统一领导、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方式，在标准化领导小组组长的领导下，

由标准化办公室统一进行组织、协调、考核，各有关科室、分中心按职能分工对有关标准的实施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

10.3.2 标准实施的监督检查可按下列方式进行：

a) 服务保障标准的实施由相关科室、分中心进行监督检查，服务提供标准的实施情况由标准化

办公室按相关标准、绩效考核办法进行检查考核；

b) 服务基础标准实施情况，由标准化办公室组织检查考核；

c) 各类岗位人员工作标准由所属部门负责人组织检查考核；

d) 增加新的服务内容、改进服务方式方法、使用新设备时，标准化办公室应对其符合有关标准

化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情况进行监督；

e) 可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检查；

f) 应在服务提供的各个阶段由标准化人员负责对有关部门的流程和管理规范文件进行标准化审

查。

10.4 结果处理

负责监督检查的部门和人员，应确保监督检查的客观性和公正性，检查结果应形成记录以作为改进

的依据，并指导标准及标准体系的改进。

10.5 奖惩

10.5.1 对标准化工作先进单位、先进个人予以表彰。

10.5.2 在年度考核中作为评优评先的参考因素。

10.6 改进

10.6.1 标准改进

下列情况下启动对标准的修改、完善和改进工作：

a) 服务监督、评价中发现标准不适用的；

b) 服务评价报告中要求的改进，涉及标准内容的；

c) 标准定期复审结论需要修改改进的；

d) 其他需要改进的情况。

10.7 体系改进

10.7.1 对建立的标准体系是否符合相关标准的要求以及标准体系运行的有效性和效率进行评审，评审

工作应按相应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

10.7.2 服务标准体系的评价应先由标准化领导小组组织自我评价，必要时可请外部机构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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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体系评价的改进、实施由标准化办公室负责，发布由标准化领导小组负责。

11 报告与记录

11.1 总结报告

11.1.1 应定期对标准及标准体系实施情况进行分析，形成评价报告或总结报告。

11.1.2 应对全市不动产登记标准化工作形成年度总结报告。

11.2 记录

11.2.1 应对标准征求意见、审定意见及批准发布等过程形成的记录予以保存。

11.2.2 标准化工作活动形成的记录的保存管理可参照档案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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